


复旦大学“本科学程项目”实施总则 
（2019 年 6 月 20 日经复旦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复旦大学“本科学程项目”旨在为本科学生提

供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发展趋势、满足国家与社会重大需

求的多种学习机会，为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提供新路径。 

第二条  本科学程是围绕特定主题设立的一组课程，分

为以下类型： 

(一) 本科专业学程：由院系从特定本科专业培养计划中

选取部分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面向其他专业本科生开设的

学程； 

(二) 本科跨学科学程：由多个院系合作，围绕某一跨学

科领域或行业发展方向，通过组织现有课程或合作建设新课

程形成的学程； 

(三) 本科特色学程：由学校为应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

需求，基于自身办学特色与优势，组织相关院系建设的学程； 

(四) 本科创新创业学程：由学校为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

创业意识、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而建设的学程； 

(五) 其他本科学程。 

第三条  本科学程应依据学校批准公布的本科学程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执行。实施方案须包括学程师

资、为学生提供的课程内容、学分安排和修读要求，也可包

括学程主题相关的其他教学活动内容和修读要求。实施方案

中规定的学生修读课程学分数应不少于 15 学分。学生毕业



时满足实施方案各项修读要求的，可向学校申请获得相应本

科学程证书。 

第四条  复旦学院负责“本科学程项目”组织运行。复旦

学院成立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本科学程项目”专家组，帮

助论证审核学程实施方案，评估学程执行情况，审查学程年

度预算及执行情况，在“本科学程项目”组织运行遇到问题

时提供咨询。 

第五条  各本科专业学程实施方案由院系制订，经院系

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后报“本科学程项目”专家组审批。其

他各学程实施方案由复旦学院委托三到五名高级职称教师

组成的学程工作组制订，报“本科学程项目”专家组审批。 

第六条  本科学程实施方案由复旦学院统一发布。院系

负责本科专业学程实施。复旦学院委托学程工作组负责本科

跨学科学程、本科特色学程、本科创新创业学程的实施。 

第七条  本科学程证书由满足相关学程实施方案修读要

求的学生提出申请，复旦学院组织审核，在学生毕业时统一

颁发。 

第八条  学程如因故无法继续实施的，相关院系或工作

组可向复旦学院申请停止该学程教学计划，但必须妥善安排

在读学生的修读需求。 

第九条  本实施总则经复旦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后生效，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原《复旦大学本科“学程项目”

实施总则（试行）》即行废止。 

第十条  本实施总则由复旦学院负责解释和修订。 


